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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推動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執行情形 

少子女化現象造成人口結構失衡，影響社會、經濟發展，政府為因應少子女化現象之衝擊，

自 95 年起 3次修正人口政策綱領，並於 97 年核定、102 年修正人口政策白皮書，於 102 至 105

年間跨部會推動提升婚姻機會與重建家庭價值等 7 項策略。嗣後行政院於 105 年核定「完善生

養環境方案」（105 至 107 年），在既有政策基礎上強化資源整合，提出教保公共普及化、衡平職

涯與家庭、支持家庭生養等 3大執行策略，以提升國人生育意願；107 年核定「我國少子女化對

策計畫」（107 至 111 年），計畫內容包含 0至 5歲全面照顧、友善家庭的就業職場對策、兒童健

康權益與保護、友善生養的相關配套等 4大構面，分由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教育部、勞

動部、內政部等單位共同推動，預計投入經費 2,513 億 8,240 萬元，期使我國總生育率能於 119

年回升至 1.40 人。惟政策多年推動結果，仍因國人教育程度提高、在學期間延長，及考慮就業、

經濟條件暨受婚育價值觀等因素影響，國人婚育行為產生重大轉變，90 至 108 年間女性初婚年

齡由 26.4 歲延後至 30.4 歲，育齡婦女有偶率由 60.7％下降至 46.3％，晚婚、不婚情形日趨嚴

重，進而造成第 1胎生母年齡由 26.7 歲延後至 31.0 歲之遲育現象。此外，生育胎數亦受影響，

年度新生兒胎次屬於第 2胎以上之比率由 50.2％減少至 48.6％。上開晚婚、不婚、遲育、生育

胎數減少等婚育行為之轉變，肇致年度出生人口由 26.03 萬人減少至 17.77 萬人，總生育率由

1.40 人下降至 1.05 人（圖 1），與維持穩定人口結構之替代生育水準 2.10 人，存在極大落差。

有關「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自 107 年推動後，108 年總生育率下滑趨勢雖有減緩，惟少子女

化現象仍然嚴峻。茲將「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概況暨審計機關重要審核意見，說明如次： 

圖 1 我國出生人數及總生育率趨勢圖 

 
註：1.87、99 年為虎年，89、101 年為龍年。 

2.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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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概況 

1. 計畫概述：行政院考量我國少子女化現象嚴峻，已成為國安問題，經盤點各部會

政策與資源，於 107 年 7 月核定「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並於 108 年 6 月修正，執行期程自

107 至 111 年，計畫總經費 2,513 億 8,240 萬元，計畫內容包含 0至 5歲全面照顧、友善家庭的

就業職場對策、兒童健康權益與保護、友善生養的相關配套等 4 大構面，下分 0 至 2 歲嬰幼兒

照顧、2至 5歲幼兒教育與照顧等 12 項主要工作項目（表 1），分由衛福部、教育部、勞動部、

表 1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主要工作項目及分工表 

對 策 構 面 主要工作項目 工 作 細 項 執 行 中 央 部 會 

0 至 5 歲 

全 面 照 顧 

0 至 2 歲 

嬰 幼兒 照顧 

1.發放 0 至 2歲育兒津貼 衛福部 

2.擴大公共化托育量 衛福部 

3.建置準公共托育機制 衛福部 

2 至 5 歲幼兒 

教 育 與 照 顧 

1.擴大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供應量 教育部 

2.建置準公共機制 教育部、勞動部 

3.擴大發放 2至 4歲育兒津貼 教育部、勞動部 

友善家庭的 

就業職場對策 

友 善 職 場 的 

育 兒 措 施 

1.彈性工作時間規定 勞動部 

2.法令宣導暨專案檢查 科技部 

鼓勵民間企業

參與托育服務 

1.推廣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 勞動部、教育部 

2.提升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 勞動部、經濟部、科技部 

3.加強推動產業聚落聯合提供托兒服務 勞動部、科技部、經濟部 

4.促進職場哺（集）乳室普及化 勞動部 

擴 大 公 部 門 

員工托育服務 
提升各機關辦理托育服務之示範效果 人事總處、各部會 

兒 童 健 康 

權益與保護 

友 善 生 養 的 

健 康 措 施 

1.經濟弱勢生殖健康服務 衛福部 

2.孕產婦健康服務 衛福部 

3.嬰幼兒及兒童健康照護 衛福部 

防 制 兒 少 

虐 待 與 疏 忽 

1.推展兒少保護及處遇輔導 衛福部 

2.落實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衛福部 

特殊需求兒少 

的 支 持 服 務 

1.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衛福部 

2.兒少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 衛福部、教育部 

友善生養的 

相 關 配 套 

支 持 生 養 的 

住 宅 策 略 

1.新婚及育有未成年子女者優先承租社會住宅 內政部 

2.新婚及育有未成年子女者優先享有住宅補貼 內政部 

鼓 勵 生 養 的 

租 稅 優 惠 
減輕國人養育幼兒租稅負擔 財政部 

友 善 生 養 的 

交 通 措 施 

1.打造婦幼友善的交通環境 交通部 

2.打造婦幼友善的旅遊環境 交通部 

鼓 勵 婚 育 與 

家 庭 教 育 

1.提升婚姻機會 各部會 

2.家庭教育 教育部 

資料來源：整理自「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8 年 6 月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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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 至 108 年度預算
編列及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對 策 構 面 
累 計 編 列 

預 算 數 

累 計 執 行 數 

（截至 108 年底止） 

合 計 59,635,647 55,520,683 

0 至 5 歲 全 面 照 顧 49,256,394 46,144,429 

友善家庭的就業職場對策 54,044 52,744 

兒童健康權益與保護 3,692,031 3,202,850 

友善生養的相關配套 6,633,178 6,120,659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部會提供資料。 

內政部、財政部、經濟部、科技部、交通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下稱人事總處）等機關共

同推動，規劃於 107 至 111 年布建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440 處，增加 5,280 個收托名額；106 至

113 年累計增設公共化幼兒園 3,000 班，增加 8.6 萬個就學名額；113 年達成興辦社會住宅 20

萬戶，供新婚及育有未成年子女者優先承租等，期能實現性別平等（平衡就業與家庭）、減輕家

庭育兒負擔、提升嬰幼兒照顧品質，並於 119 年提升總生育率至 1.40 人等政策目標。 

2. 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政府推動「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 及 108 年度累計

編列預算數 596 億 3,564 萬餘元，按部會別區分，以教育部編列 329 億 5,419 萬餘元（占 55.26

％）最多，衛福部編列 202 億 9,903

萬餘元（占 34.04％）次之。按對策

構面區分，以「0至 5歲全面照顧」

預算 492 億 5,639 萬餘元（占 82.60

％）最多，「友善生養的相關配套」

預算 66 億 3,317 萬餘元次之。執行

結果，截至 108 年底止，累計執行

數 555 億 2,068 萬餘元，預算執行

率 93.10％（表 2）。 

3. 計畫執行成果：依「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108 年執行成果報告」及相關部會提

供資料，各計畫對策構面執行結果：（1）在 0 至 5 歲全面照顧方面，截至 108 年底止，全國簽

約居家托育人員計 2.14 萬人（簽約率 88.93％），簽約私立托嬰中心計 735 家（簽約率 93.99％），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及公共托育家園計 216 家，共計提供 7.72 萬個公共化及準公共托育收托名

額；106 至 108 年累計增設公共化幼兒園 951 班，108 學年度並有 1,097 所私立幼兒園加入準公

共幼兒園（簽約率 47.18％），截至 108 年底止，共計提供 31.92 萬個公共化及準公共幼兒園就

學名額；（2）在友善家庭的就業職場對策方面，107 及 108 年辦理「僱用管理就業平等概況調查」，

作為研修性別工作平等法之參考；鼓勵民間企業參與托育服務，補助雇主辦理哺（集）乳室或

提供托兒設（措）施共計 928 家次；（3）在兒童健康權益與保護方面，108 年補助孕（產）婦健

康服務 202.07 萬人次；嬰幼兒及兒童健康照護 211.81 萬人次；（4）在友善生養的相關配套方

面，截至 108 年底止，政府興建中或已完工之社會住宅合計 3.19 萬戶，包租代管部分累計開辦

1.87 萬戶，可供新婚及育有未成年子女者優先承租；107 及 108 年辦理家庭教育課程活動 3.08

萬場次等。 



 

乙－72 

4. 計畫效益及影響：政府自 107 年 8 月起推動 0至 2歲幼兒準公共托育服務，由市

縣政府與合格登記之保母及私立托嬰中心簽訂契約，民眾如將幼兒送托已簽約之保母或托嬰中

心，可依家庭經濟條件申請托育費用補助；另自 107 學年度起，於非直轄市之縣市成立準公共

幼兒園，再於 108 學年度推動至全國，由市縣政府與符合要件之私立幼兒園簽約，擴展 2 至 5

歲幼兒平價教保服務多元選擇，家長每月最多支付 4,500 元，餘由政府協助家長支付。上開育

兒經濟支持政策，提升家長將幼兒送托及送讀幼兒園之意願，108 年 0 至 2 歲幼兒家外送托率

13.33％，較 106 年之 10.56％，提升 2.77 個百分點；108 學年度 2 至 5 歲幼兒就讀幼兒園之入

園率 67.01％，較 106 學年度之 60.31％，提升 6.70 個百分點，其中就讀公共化及準公共幼兒

園之比率 46.94％，較 106 學年度之 30.75％，提升 16.19 個百分點，有助於家長平衡就業與家

庭，並減輕育兒經濟負擔。另在提升總生育率方面，經分析 108 年各市縣總生育率較 107 年增

減情形，計有宜蘭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及連江縣等 8 縣止

跌回升或持續上升（圖 2），惟 108 年之全國總生育率 1.05 人仍低於 107 年之 1.06 人，但下滑

趨勢減緩。鑑於少子女化現象難於短期內顯著改善，仍有待持續追蹤計畫執行成效。 

（二） 審計機關重要審核意見 

茲將本部 108 年度對政府推動「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執行情形所提具重要審核意見，

區分提升國人婚育意願、減輕家長育兒負擔、推動友善生養措施等 3大面向，歸納摘述如次： 

圖 2 各市縣總生育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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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8 年 5 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未滿

35,000 元之人數比率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主計總處 108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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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國人婚育意願方面 

（1） 政府推動育兒經濟支持政策，減輕家長經濟負擔，惟育齡國人逾半數無偶，

限縮政策直接影響對象範圍，有待研謀以貼近年青族群之多元媒體管道與思維，重塑婚育價值

觀，並有效改善青年低薪問題，化解青年因經濟因素而恐婚、遲育之困境，以有效提升生育率：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推動準公共托育及教保服務，協助家長支付部分費用，並擴大發放 2

至 4 歲育兒津貼，藉由學齡前育兒經濟支持政策，以減輕家長育兒經濟負擔。然而國人晚婚或

不婚現象日益嚴峻，20 至 49 歲男、女有偶率自 90 年之 53.80％、60.70％，逐年下滑至 108 年

之 39.08％、46.28％，育齡國人已逾半數無偶；而在歷年新生兒逾 9 成 5 為婚生子女、先婚後

育之觀念下，政策影響對象範圍受到限縮，進而導致出生人數及總生育率減少。另根據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下稱兒福聯盟）發布之 2019 年臺灣女性生育意願和育兒

現況調查報告所載，有關 20 至 44 歲女性約 4 成 6 認為不一定要生育、未計畫生育的理由約 5

成 5 係因不想要現有的自由和較寬裕生活被影響等。經檢視「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中，針

對友善生養雖提出相關配套措施，包含鼓勵婚育與家庭教育等，其執行策略多為過往政策或做

法之延伸，惟其執行結果尚未能有效引導國人重視婚育價值，對於改善少子女化趨勢並未呈現

顯著效益，有待研謀以貼近年青族群之多元媒體管道與思維，強化人口及家庭教育，重塑視孩

子為資產而非負債之婚育價值觀。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下稱主計總處）102 年 8 月婦女婚育與

就業調查報告載述，未婚 25 至 49 歲女性逾 7 成仍會考慮結婚，而提升其結婚意願之主要因素

為「能有穩定的工作及收入」（占 39.97％）；此外，上揭兒福聯盟 2019 年調查報告亦指出，20

至 44 歲女性認為收入增加（36.7％）可提高生育意願等，均顯示穩定的經濟條件係國人組成家

庭重要考量。惟主計總處 108 年人力

運用調查報告載述，我國受僱就業者

每月主要工作收入未滿 35,000 元之

人數比率，「20～24 歲」部分占 83.04

％、「25～29 歲」部分占 63.37％、「30

～34 歲」部分占 55.14％、「35～39

歲」部分占 48.16％（圖 3），顯示青

年低薪問題仍然嚴峻，有待賡續改

善，以鼓勵國人婚育意願，化解青年

因經濟因素而恐婚、遲育之困境，藉

以有效提升生育率。因上開事由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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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機關協調業務，經函請行政院督促相關部會研謀因應。據復：已轉請教育部會商內政部、勞

動部等有關機關研處。【詳審核報告乙、拾壹、教育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十）】 

（2） 政府育兒經濟支持政策契合有偶婦女之期待，108 年部分地區之生育率已有提

升，惟尚未改變全國整體生育率下降趨勢，有待研謀以已生育婦女為對象，強化相關策略鼓勵

增加生育胎數，以改善少子女化日益嚴峻之趨勢：依主計總處 102 年 8 月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

報告載述，提升有偶育齡婦女想（再）生育意願之主要影響因素為「提供生育（育兒）津貼或

教育津貼」（占 28.87％）、「提供 6歲及以下托育費用補助」（占 27.68％）等經濟支持因素。經

查中央及地方政府於人口政策白皮書（102 至 105 年）及「完善生養環境方案」（105 至 107 年）

有關因應少子女化之策略推動期間，已積極推動平價幼兒教保服務，提供生育津貼、育兒津貼、

托育補助或就讀幼兒園補助，回應民眾減輕育兒經濟負擔之期待。然而全國總生育率由 102 年

之 1.065 人，上升至 104 年之 1.175 人後，又再反轉下滑至 107 年之 1.060 人（圖 4）；至於地

方政府相關育兒經濟支持政策雖影響各市縣間之生育率排名或人口遷移，惟各市縣 107 年總生

育率卻仍均較 104 年下滑。政府為全面加大育兒經濟支持力道，繼核定人口政策白皮書及推動

「完善生養環境方案」之後，賡續推動「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 至 111 年），不分市縣全

面推動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量、建置準公共機制補充平價教保服務量，並輔以育兒津貼以達到

全面照顧，108 年計有宜蘭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及連江縣等

8縣之總生育率已較 107 年提升（同圖 2），惟全國總生育率下降趨勢尚未改變，108 年全國總生

育率僅 1.050 人，仍較 107 年減少。經分析其原因，除如前述有偶率不斷下滑，導致總生育率

圖 4 總生育率及新生兒生育胎次比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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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等因素外，近 5年（104 至 108 年）我國 15 至 49 歲「有偶婦女」一般生育率（1年內每 1,000

位有偶婦女之平均活產數）分別為 82‰、81‰、77‰、73‰及 72‰，亦呈現下滑趨勢，有待進一步

研謀拉抬有偶婦女生育意願之策略，以達提升生育率之綜效。又依衛福部國民健康署 105 年家

庭與生育調查報告載述，我國已婚女性各年齡層理想子女數均逾 2人，平均為 2.13 人，顯示已

婚女性具有生育第 2胎之意願與可能性。惟 108 年新生兒生育胎次屬第 2胎以上之比率為 48.55

％，相較於 90 年之 50.17％，生育兩胎以上之比率微幅降低，且近 3 年（106 至 108 年）呈現

下滑趨勢（同圖 4）；相對於現階段「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在鼓勵生育胎數之相關措施方面，

如 0 至 2 歲與 2 至 4 歲育兒津貼加發、準公共托育、非營利幼兒園及準公共幼兒園政府協助家

長支付金額增加，暨住宅補貼申請人有未成年子女加計權重，均自第 3 名子女始適用，尚未能

惠及生育兩胎之父母，有待衡酌財政負擔，研謀以已生育婦女為對象，強化相關策略鼓勵增加

生育胎數，以減緩少子女化日益嚴峻之趨勢。因事涉跨機關協調業務，經函請行政院督促相關

部會研謀因應。據復：已轉請教育部會商內政部、衛福部等有關機關研處。【詳審核報告乙、

拾壹、教育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十）】 

2. 減輕家長育兒負擔方面 

（1） 透過補助增設公共化幼兒園及成立準公共幼兒園，已提供 4 成 6 入園幼兒享

有平價教保服務，惟資源分布未均衡，部分地區平價教保資源仍偏低，有待檢視不同地區供需

條件，擇選適當方式提供平價且近便性教保服務：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依

據行政院 106 年 4 月核定之「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106 至 109 年），推動增設公共化幼兒

園，規劃於 109 年達成 2 至 5 歲幼兒就讀幼兒園之比率（入園率）達 60％，且入園幼兒就讀公

共化幼兒園之比率達 4 成之目標。嗣因考量增設公共化幼兒園未能快速滿足家長期待，行政院

於 107 年 7 月核定「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 至 111 年），除以加速「擴大公共化幼兒園」

為主軸之外，另建置準公共機制，與私立幼兒園合作成立準公共幼兒園，提升平價教保服務量

能。108 學年度全國 2 至 5 歲幼兒入園率已達 67.01％，入園幼兒就讀公共化幼兒園之比率為

31.10％，而就讀公共化及準

公共幼兒園（下稱平價幼兒

園）享有平價教保服務之比率

合計已達 46.94％（圖 5），有

效減輕家長育兒經濟負擔。惟

部分市縣因公共化幼兒園供

給較少，或準公共幼兒園未能

圖 5 已入園幼兒就讀各類型幼兒園比率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教署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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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補足缺口，致平價教保供給占比（平價幼兒園核定招生名額占各類幼兒園總核定招生名額

之比率）未及 4 成，包括：新竹市（25.10％）、新竹縣（25.80％）、臺南市（30.46％）、臺中

市（32.71％）、新北市（37.31％）及桃園市（38.63％）等 6 市縣；如依全國 368 個鄉（鎮、

市、區）細分，平價教保供給占比低於 4 成者計有 68 個鄉（鎮、市、區），顯示在全國平價教

保供給有效提升後，教保資源分布未均衡（圖 6），有待深入分析不同地區是否存在擴充平價教

保服務量能之迫切需求。另參照國民中小學學區概念，以 107 學年度各國民小學為中心，運用

地理資訊系統（QGIS）設算學校半徑 2 公里內未設置幼兒園者，共計 233 校，其中偏遠地區學

校即多達 184 校（占 78.97％），推估該等學區應仍具有幼生就學需求，惟教保資源相對匱乏；

另學校半徑 2 公里內設有幼兒園，惟無平價幼兒園者共計 252 校，其中多數仍係偏遠地區學校

（191 校，占 75.79％），凸顯偏遠地區基於市場因素平價教保資源相對匱乏，有待賡續檢視各

地區不同供需條件，由公共化、準公共幼兒園或社區、部落互助式等多元教保服務之中，擇選

適當方式提供平價且近便性教保服務供家長選擇，以減輕家長經濟負擔，並維護幼兒學習權益，

經函請國教署研謀改善。據復：未來將持續協助行政區公共化教保服務比率未及 4 成，且學區

圖 6 108 學年度各鄉（鎮、市、區）平價教保供給占比統計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教署提供資料及地理資訊系統（QGIS）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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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無平價教保服務之學校，優先評估設置公共化幼兒園或社區及部落式教保服務中心，以提供

該地區幼兒近便之教保服務。【詳審核報告乙、拾壹、教育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十）】 

（2） 幼兒園 2 歲專班銜接 0 至 2 歲幼兒托育與 2 至 5 歲幼兒教保，對比未滿 2 歲

之平價托育，現階段部分市縣 2 歲平價教保供給量偏低，且 2 歲幼兒就讀平價幼兒園之比率低

於 3 至 5 歲幼兒，有待檢討 2 歲專班供需，妥善銜接幼兒托育與教保：依「我國少子女化對策

計畫」相關執行機關分工情形，0至未滿 2歲幼兒托育由衛福部主政，2至 5歲幼兒教保由教育

部主政。108 年未滿 2 歲幼兒公共化及準公共平價托育供應量約 7.72 萬個名額，另平均家外送

托率為 13.33％，約 4.7 萬人送托，整體平價托育供應量充足。該等需送托育幼兒滿 2歲後，推

估亦具有就讀幼兒園 2

歲專班之需求。惟 108

學年度全國 2 歲幼兒就

讀平價幼兒園之入園率

為 9.54％（圖 7），約為

未滿 2 歲幼兒平均家外

送托率（13.33％）之

71.57％，部分市縣諸如

新竹市、新竹縣、臺中市

及新北市之平價幼兒園 2 歲專班可銜接已送托幼兒之比率甚至分別僅 5.28％、10.38％、30.34

％及 35.31％，顯示原送平價托育幼兒未必可銜接進入平價幼兒園就讀，恐需延長托育至 3 歲，

或選擇就讀其他私立幼兒園；如再加計原未送托而有就讀幼兒園需求者，現階段 2 歲平價教保

供給量尚屬偏低。又108學年度全國就讀幼兒園之2歲幼兒，就讀平價幼兒園之比率合計為40.59

％，相較於 3 至 5 歲之就讀比率分別為 43.80％、49.12％及 48.51％，入園 2 歲幼兒獲得平價

教保服務之比率最低，經分析主要係 2 歲幼兒就讀公共化幼兒園之比率偏低所致，有待促請市

縣政府積極盤點 2 歲幼兒教保資源供需，依需求增設公共化幼兒園或鼓勵設有 2 歲專班之私立

幼兒園加入準公共機制，以提供適量平價 2 歲專班供民眾選擇，妥善銜接幼兒托育與教保，經

函請國教署研謀改善。據復：未來將持續增設 2 歲專班，預計至 113 年增加 800 班，並規劃補

助增班人事費及提供獎勵金等策略，以鼓勵各市縣政府及幼兒園增設 2 歲專班。【詳審核報告

乙、拾壹、教育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十）】 

（3） 準公共幼兒園已有效填補平價教保缺口，部分市縣平價教保供給占比已逾 7

成，且整體公共化幼兒園尚有缺額，亟待明確準公共幼兒園政策定位、延續性及其影響，審慎

圖 7 108年未滿2歲幼兒托育及108學年度2歲幼兒就讀幼兒園情形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衛福部及國教署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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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增設公共化幼兒園之位址及滾動調整增

設目標值：國教署推動「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

計畫」（106 至 109 年），以 109 年已入園幼兒

4 成就讀公共化幼兒園為目標。嗣該署配合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 至 111 年）

擴展平價教保服務之政策重點，以加速擴大公

共化幼兒園為主軸，預期於 111 年累計增設

2,500 班；又考量增設公共化幼兒園未能快速

滿足家長期待，爰再建置準公共機制，與私立

幼兒園合作成立準公共幼兒園，以提升平價教

保服務量。惟準公共機制自 107 學年度起於非

直轄市之縣市實施，108 學年度推動至全國後，已迅速填補平價教保缺口；已入園幼兒就讀平價

幼兒園之人數比率，由 106 學年度僅有公共化幼兒園占 30.75％，提升至 108 學年度包含公共化

幼兒園（占 31.10％）及準公共幼兒園（占 15.84％）計 46.94％（同圖 5）。各市縣除連江縣之

幼兒園均為公共化幼兒園外，另有宜蘭縣等 9 縣公共化幼兒園、準公共幼兒園之平價教保供給

占比合計已逾 7 成。因準公共幼兒園與公共化幼兒園共同分擔及競爭平價教保市場，致 108 學

年度公共化幼兒園核定招收名額仍有缺額（圖 8），招生率未達 50％之公共化幼兒園已達 251 所

（含分班），政府後續推動增設公共化幼兒園之計畫目標，不宜僅追求整體累計增設班級數或提

升占比至一定成數，而須重新檢視準公共幼兒園政策定位與延續性，並通盤考量其與公共化幼

兒園招生之連動影響、公共化幼兒園招生缺額等，審慎評估增設公共化幼兒園之位址及滾動調

整增設目標值，避免於平價教保市場已飽和地區過度增設，影響後續招生，經函請國教署研謀

改善。據復：未來將持續協助各市縣政府通盤考量各行政區整體平價教保服務供應量、幼兒就

讀情形等，審慎評估增設公共化幼兒園之場地，並持續滾動修正中程計畫，以發揮行政資源之

效能。【詳審核報告乙、拾壹、教育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十）】 

3. 推動友善生養措施方面 

（1） 內政部為落實居住正義，保障國民居住權益，推動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

惟媒合率欠佳及經費執行率偏低，亟待督促地方政府積極辦理，俾提升執行成效：「我國少子

女化對策計畫」有關支持生養的住宅策略包含持續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社會住宅，並積極協助

地方政府於後續完工之社會住宅，保留一定比例提供新婚、育有子女者優先承租。內政部營建

署（下稱營建署）為落實 8 年 20 萬戶社會住宅政策（興建 12 萬戶、包租代管 8 萬戶）及依據

圖 8 近 3 學年度平價幼兒園招生情形比較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教署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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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法保障國民居住權益，落實居住正義，於 106 年度推動「106 年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試辦計

畫」，計畫目標戶數預計辦理 10,000 戶，執行 3 年，以 6 直轄市先行試辦，委託 17 家民間租

屋服務業者，協助辦理租屋媒合、包租或代管，期藉由引進民間業者租賃媒合及住宅專業管理，

使租屋市場租賃雙方能獲得更好的服務及保障。又行政院於 108 年 2 月核定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第 2 期計畫（下稱第 2 期計畫），擴大由各地方政府辦理，以媒合 15,000 戶為目標，自 108 年

起推動，視地方政府開辦日期，於開辦後 1年內完成媒合，後續執行管理 3 年。經查執行情形，

核有：A.截至 108 年 8 月底止，該試辦計畫經 6 直轄市執行結果，累計媒合數計 5,008 戶，為

原核定計畫目標 50.08％，其中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 4直轄市均未達 5成，臺南

市甚至僅 2成 3（表 3），媒合率欠佳；B.部分直轄市辦理試辦計畫，未能加速請款等相關作業，

致經費執行率偏低；C.截至

108 年 8 月底止，第 2 期計

畫尚有臺北市、高雄市、基

隆市及嘉義市等 4 市未辦

理上網公告徵求包租代管

業者之相關作業，允宜督促

積極辦理，以提高包租代管

媒合量能；D.截至 108 年 9

月底止，新北市、宜蘭縣、

新竹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

5市縣尚在研訂或評估配合興辦社會住宅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等措施中，不利整體計畫推展等情

事，經函請營建署研謀改善。據復：A.將配合網路媒體平臺、電視及戶外媒體、海報摺頁等行

銷方式及加強政策宣導，以擴大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媒合成效；B.刻正建置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管

理系統，提供各級政府、業者執行業務之審核參考，以加速計畫經費執行成效；C.該署針對第 2

期計畫未辦理公告招標及未開辦之市縣，已按季召開社會住宅包租代管進度管考及執行情形檢

討會議，督促地方政府儘速辦理計畫開辦作業；D.截至 108 年底止，除新北市、宜蘭縣及花蓮

縣等 3 市縣尚未完成法定作業程序，其餘市縣均已公布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詳審

核報告乙、柒、內政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十八）】 

（2） 勞動部補助雇主設置員工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或措施已獲致成效，惟員

工人數達法定規模之部分事業單位，尚未提供員工相關設施或措施；逾 8 成事業單位已依法提

供受僱者為撫育未滿 3 歲子女之促進工作平等措施，惟員工申請比率偏低，又我國彈性工時制

表 3 「106 年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試辦計畫」媒合戶數一覽表 

單位：戶、％ 

直轄市別 
核 定 興 辦 戶 數 累 計 媒 合 戶 數 比 率 

（B/A×
100） 

合 計 
（A=a1+a2） 

包租代管 
（a1） 

代租代管 
（a2） 

合 計 
（B=b1+b2） 

包租代管 
（b1） 

代租代管 
（b2） 

合 計 10,000 5,400 4,600 5,008 2,471 2,537 50.08 

臺 北 市 2,200 1,100 1,100 1,098 785 313 49.91 

新 北 市 2,200 1,100 1,100 897 470 427 40.77 

桃 園 市 1,600 1,200 400 1,005 710 295 62.81 

臺 中 市 1,600 800 800 1,163 35 1,128 72.69 

臺 南 市 1,200 600 600 286 43 243 23.83 

高 雄 市 1,200 600 600 559 428 131 46.58 

資料來源：整理自營建署提供截至 108 年 8 月底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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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先進國家相較，尚有研酌調整空間，允宜研謀改善：勞動部為因應少子女化趨勢對人口結

構失衡、勞動人口減少等之衝擊，及回應美國國務院發布各國人權報告有關臺灣部分之載述（如

婦女懷孕仍存有常見之勞動歧視現象，或性騷擾與不公平待遇等），近年均將「鼓勵企業推動友

善職場設（措）施，促進職場工作平等」納入年度施政目標，施政重點包括：健全職場平權法

制、保障受僱者工作權及兼顧家庭照顧責任、推動雇主提供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措）施、

輔導及補助企業辦理友善職場措施等。經查辦理情形，核有：A.據該部 108 年度辦理僱用管理

就業平等概況調查結果，員工規模 10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規定設置哺

（集）乳室者，已由 105 年度之 78.7％提升至 108 年度之 79.7％、已設立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

措施者，則由 105 年度之 51.6％提升至 108 年度之 67.4％（表 4），顯示該部透過補助經費鼓勵

雇主設置員工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或措

施已獲致成效，惟員工人數達法定規模之事

業單位仍未全數提供相關設施，允宜研謀賡

續透過補助經費鼓勵雇主設置，俾符合法律

規範；B.政府為營造友善育兒職場環境，協

助受僱者兼顧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已於性

別工作平等法明定事業單位提供撫育未滿 3

歲子女得減少工作時間等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經查員工規模 3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逾 8成已依性

別工作平等法規定，提供受僱者得請求減少或調整工作時間等措施，惟員工申請比率偏低。另

先進國家事業單位提供撫育子女之受僱者減少或調整工作時間相關措施，相較我國似更具彈

性，且更符受僱者需求，允宜針對受僱者為撫育子女減少或調整工作時間等彈性措施，賡續蒐

羅各界意見，並參考先進國家法制情形及審酌我國國情，研議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或相關措施，

以完善家庭支持及友善就業環境等情事，經函請勞動部研謀改善。據復：A.將賡續會同各地方

主管機關辦理觀摩說明會、編印參考指引，以及提供免費專家入場諮詢輔導等措施，輔導雇主

設置哺集乳室或托兒設施，媒合雇主與托兒服務機構簽約辦理托兒措施或鼓勵提供員工子女托

兒津貼；並督促地方政府積極輔導轄內尚未設置之事業單位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之規定

等；B.每年業與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辦理「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治研習會」，特別加強宣導

彈性工作時間及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等相關規定；另將於 109 年邀請學者專家、勞雇團體及相關

部會召開焦點座談會議，相關意見將作為未來研議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或相關促進工作平等措

施評估之參據等。【詳審核報告乙、拾伍、勞動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五）】 

表 4 員工規模 100 人以上事業單位提供哺（集）
乳室、托兒設施或措施占比一覽表 

單位：％ 
年度 

設施名稱 
105 106 107 108 

哺 ( 集 ) 乳 室 78.7 78.8 79.4 79.7 

托兒設施或措施 51.6 63.4 65.6 67.4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動部 108 年度僱用管理就業平等概況調查。 


